
协    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：****公司（品牌拥有者）

乙方：

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本着平等、自愿、诚实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就甲方向乙方订做

“***”牌 （以下也称为合同产品）、长期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 合作关系概述

1.1  甲方向乙方长期订做“***”***产品，并授权乙方在加工制作中使用“***”商标。

1.2  乙方承担本合同约定的加工制作任务，并保证“***”牌的设计、生产、质量、安全、售

后服务及产品的合法性。

1.3  乙方制作的商标为“***”牌的***只能供应给甲方，不能以任何理由提供给任何人。乙

方对品牌为“***”牌的无经营销售权。

1.4  甲方与乙方进行长期合作。乙方负责对合同产品的技术更新、产品升级和开发新产品。乙

方对所开发、制作产品的合法性及产品质量、安全负责。

1.5  甲方与乙方根据本合同，协商确定每一笔订单。乙方根据甲方下发、乙方确定的订单，

安排生产制作。

二、 产品的订做及定价

2.1  为确保甲乙双方长期的合作关系，乙方提供给甲方的合同产品必须最具市场竞争力。

2.2  如果其他厂家能比乙方更低的价格提供相同质量、或者相近质量的合同产品时，甲方有

权要求乙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将价格调整到与其他厂家相同或更低。乙方在甲

方提出要求之日起 15天内不予调整价格也不能合理说明原因的，甲方可以终止本合

同。

2.3  如乙方销售给其他客户的产品与合同产品类似，则乙方必须保证甲方切实享受了最优

惠的价格，并能够保证对甲方的优先供应。

2.4  合同产品的价格以及规格、质量标准等经双方协商、甲方考察后，甲方书面向乙方下达

制作订单。乙方在三日内向甲方确认是否接受，接受的应当盖章返回甲方，以便甲方

业务的顺利进行。

2.5  乙方根据甲方下发、乙方确认的每次订单提出的具体规格进行生产，负责购买加工制作

所需要的一切原料、工具，直至完成加工任务，包括产品的贴牌，即产品、有关包装、



标识、说明等根据甲方要求体现甲方的“***”商标。

2.6  乙方有责任严格按照有关标准进行质量标准。

三、 产品的检验

3.1  乙方对合同产品进行过程检验及出厂前检验。只有合格产品才能出厂。甲方另外有其他

质量要求的，按照双方的另行约定执行。

3.2  乙方每批产品出厂，须按约定向甲方提供产品合格或者优良的检验报告，含甲方需第

三方由市级资质的检测报告。

3.3  合同产品使用之产品说明书、保修卡、合格证、包装等由乙方负责印刷、提供、装配、完成，

相应款项由乙方承担。

3.4  合同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，有国标的按国标或者双方约定的更高标准，无国标的按双

方约定的企业质量标准。

3.5  乙方保证，所制作的合同产品的实际技术参数不劣于合同产品包装、标识记载的技术参

数。

四、 产品的升级与宣传

4.1  乙方免费向甲方提供下列样品：a）甲方为申请各类认证所需的；b）甲方定期送相关

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所需的。

4.2  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每一批产品的技术参数及相关的检查报告，以及宣传、营销所需的各

种资料。

4.3  乙方应对产品使用过程产生的质量问题进行分析和改进，并提交分析和改进报告给甲

方。

4.4  乙方应对产品进行不断的研发更新，保持“***”牌系列产品的市场领先地位。研发费

用由乙方担任，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五、 质保与维修服务

5.1  合同产品的技术参数标准、质量管理体系以甲方和乙方商议和共同认可的质量文件为标

准。乙方有责任提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的质量文件，供双方就质量问题进行协 商

使用。

5.2  乙方对合同产品的质量负责，承担产品质量责任，对最终用户（即甲方的客户）提供

售后服务。



5.3  如果甲方的最终用户因合同产品质量发生损失，由乙方负责赔付，并承担因此发生的

一切费用。

5.4  质保：甲方按照乙方提供的标准操作，乙方对产品是三个月内包退，六个月内包换，

质保十八个月，并负责终身免费维修，但是经甲方事先同意而事先在产品说明书中已

经明确声明的易损件可以收取配件成本费。如果甲方不按照乙方提供的操作标准，后

果由甲方自负。

5.5  如果用户使用不当导致损坏发生维修，经甲方审核乙方可以收取维修成本费；但需要

向甲方提供系用户使用不当的证据依据。

5.6  本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期限自甲方的最终客户验收完成日开始计算。如果甲方（甲方客

户）批量购买因而无法当时一一进行质量验收，则交货验收只作数量的核对。产品在

最终用户安装完毕、使用正常时视为验收完成。 

5.7  售后服务时间标准：京、津地区在接到报修通知后二日内到达，全国其他地区用户三日

内到达。

5.8  如果因为自然灾害、雷电等不可抗拒力量导致事故，乙方有义务向甲方以及甲方客户提

供咨询维修服务，但不属免费保修，乙方可以收取成本费。

六、 包装和运输

6.1  乙方向甲方提供合同产品，须每只单独包装，贴标识，每**只为一箱。每箱的必备品至

少包括产品说明书、出厂合格证。订单另有约定的，从约定。

6.2  交货方式、地点：由乙方代甲方进行货物装运、输送，按甲方指定的具体地点、批次、数

量、日期，对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客户送达视为对甲方完成交货。

6.3  输送的费用由甲方负担，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6.4  乙方承担运输中货物损失或者损坏的风险。

七、 结算方式及期限

7.1  双方签订合同后，将以此合同作为基础，每次订货都由甲方向乙方下订单。

7.2  乙方对甲方确认订单以后，甲方向乙方交预付货款，数额为该笔订单总货款的 20%。

7.3  乙方在收到甲方预付款后按订单量乙方回复交货日期，把该笔订单约定制作的甲方产

品——“***”牌产品运送至甲方指定交货地。甲方在乙方提供交货证明后二个工作

日向收获客户询问落实，随后在一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的 50%。



7.4  乙方跟踪落实甲方客户安装验收的情况。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信息对客户进行质量是否

满意的回访。回访证明产品质量无问题、或者问题均得到满意解决的，在客户完成质量

验收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的 25%。

7.5  甲方根据对客户的回访结果，证明在质保期内乙方服务到位、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服务标

准、或者客户满意时，向乙方支付剩余的 5%货款。

7.6  如果乙方能够向甲方提供书面的有效证据，证明甲方的客户对于乙方制作的合同产品

已经完成质量、数量的验收、完全符合有关合同要求，则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相应的

25%货款。如果乙方能够向甲方提供书面的有效证据，证明乙方已经完成维修责任、甲

方的相关客户完全满意的，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最后的 5%贷款。

7.7  甲乙双方对于付款进度以及结算方式另有约定的，从约定。

八、 违约及解决纠纷的方式

8.1  如因乙方违约所造成的甲方的经济损失，由乙方承担。

8.2  如果甲方延期付款，按千分之三向乙方付违约金。

8.3  如果发生纠纷，双方应本着互让互谅的原则协商解决。实在协商解决不了则向甲方所在

地法院提出诉讼。

九、 其他

9.1  本合同有效期为 ** 年，自****年**月**日—****年**月**日止。如果甲乙双方有违约，

则合同作废。期满如双方无异议，协议自动顺延。

9.2 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章生效。未尽事宜可在双方协商后增加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经双方

认可后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9.3  本合同一式二份，乙方一份，甲方一份。

甲方（章）：***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地址：             地址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